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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動機 

  酒後駕車肇事造成人身及財產重大損失時有所聞，造成國人對於酒後駕

車之行為極度痛恨，亦是公務機關努力遏制之目標，歷年酒駕肇事件數(圖

表 1)或 A1類事故酒駕死亡人數(圖表 2)分析，106年度酒駕肇事件數較 101

年度減少了 50%，106年度 A1類事故酒駕死亡人數也較 101年減少了 76%，

可見社會各界針對酒後駕車違規所努力之成效；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防制酒

後駕車，除加重酒後駕車違規行為之罰則，更是針對酒後駕車之違規人實

施再教育，不斷提升精進相關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從 101年 7月 16

日前與其它違規行為混班上課，至現在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單獨開班授課，

時數及課程內容亦不斷更新，以期降低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屏東監理站

配合政策辦理相關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防制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利

用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教育駕駛人，希望能改變違規人飲酒行為，避免酒後

駕車及降低酒駕肇事率。 

  交通部公路總局從 106年 3月 1日起，實施酒後在駕車違規班由 4小時

增加為 6小時，酒後駕車違規再犯班由 6小時增加為 12小時，此政策至 107

年度已實施近 1年，故屏東監理站希望能針對此項政策實施成果，進行研

究，更期待能藉此精進屏東監理站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為交通安全之維

護盡一份心力，達成交通部公路總局所設定酒駕零容忍之目標，使社會凝

聚出共識，喝止酒後駕車之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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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酒駕肇事件數 

 

（酒駕肇事件數，資料來源: 警政統計查詢網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圖表 2 -A1類事故酒駕死亡人數 

 

 

 

 

 

（A1類事故酒駕死亡人數，資料來源: 警政統計查詢網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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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藉由本研究能更了解酒後駕車違規人對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看法，

以及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對增加道路交通安全的效益。 

第三節研究對象與範圍 

  藉由至屏東監理站參加酒後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違規人，協助填寫 

問卷，以研究酒後駕車違規人之心態，以及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是否

能有幫助防制酒後駕車之行為。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次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來進行研究，問卷蒐集所需的調查資料，並統

計分析出相關結果，並使用 EXCEL將問卷資料輸入做統計，調查違規人接

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情形。主要在研究違規人之背景與酒後駕駛行為、

酒駕道安講習防制對策及酒後駕駛認知之間的交互關係(圖表 3)。 

圖表 3研究目的之交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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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酒後駕車違規相關研究文獻 

  回顧過去研究，已有研究指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短期內，可改善違

規者的駕駛行為，有效提升駕駛人道德及對道路交通安全的認識，減少再

犯的次數，發揮出治療、矯正及再教育功能。 

第二節酒後駕車違規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現況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目前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 4條規定：「道路交

通安全講習，分定期講習及臨時講習兩種。」，另同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4

款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至第 4項規定者，應施以定期

講習，故目前針對酒後駕車違規所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屬定期講習。而

酒駕違規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目前有新制「酒後駕車違規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班」暨「酒後駕車違規再犯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專班」；新制「酒後駕車違規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班」講習時數為 6小時，「酒後駕車違規再犯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為 12小時(2天每日 6小時，並包含實地教育)。酒後駕車違規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班暨酒後駕車違規再犯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專班課程暨時數

表詳如表格 3。 

  實地教育因各地可供參訪之地點不一，且需考量往返路程時間及安全性，

故目前是由各地監理所、站自行聯絡實地參訪對象，主要參訪地點有:創世

基金會各分院、監獄、療養院及殯儀館……等等。屏東監理站考量各種因

素及配合單位之意願後，目前與創世基金會屏東分院合作辦理酒後駕車違

規再犯實地教育課程，該院對酒駕之教育課程亦提供相關幫助，藉由生命

教育課程講述實際案例（例如酒後車禍變成植物人）讓違規人於實地教育

中感觸良多，進而對酒後駕車行為產生警惕，甚至參訪時主動提出捐款需

求，可見實地參訪課程對於酒駕者能夠產生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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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課程暨時數表 

班別 
酒後駕車違規班（1

天） 

酒後駕車違規再犯專班（2天） 

第1天 第2天 

課程內

容 

及講習

時數 

駕駛道德交通法令

高、快速公路行駛要

領（1小時） 
交通法令安全駕駛 

（2小時） 

至指定處所實地教

育* 

（1小時） 

車輛保養安全防禦駕

駛肇事預防與處理及

法律責任 

（1小時） 

戒酒案例分享（1小

時） 

影片宣導（1小時） 
肇事預防與處理肇

事逃逸的法律責任

（2小時） 

影片宣導（1小時） 

酒精對人體健康之心

理及醫學分析（1小

時） 

酒精對人體健康之

心理及醫學分析（1

小時） 

酒癮預防與治療及問

卷調查（2小時） 

酒駕生命教育（2小

時） 

酒癮預防與治療及

問卷調查（2小時） 

*指定處所實地教育依各區監理所、站、分站配合處所辦理 

   

第三章 問卷設計與方法 

  問卷設計首先要感謝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南部訓練中心蔡專

員淑敏的協助，本次問卷設計主要參考過往已有之酒後駕車違規調查問卷

(王玉玲 2011 酒後駕車違規者之行為認知研究)，加以引用修正，調查的

重心在於注重違規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對酒後駕車行為、酒後駕

駛認知的影響及道安講習應採取的防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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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 

  針對酒後駕車違規人至屏東監理站參加酒駕駕車違規班之違規人，進行

問卷調查，並以 EXCEL軟體統計違規人所填寫之各項問卷數據，本節將依

違規人之個人基本資料、酒後駕駛行為、酒駕道安講習防制對策及酒後駕

駛認知問答各項作統計。 

第一節個人基本數據統計資料及顯示 

圖表 4-個人資料統計-年齡 

 

圖表 5-個人資料統計-性別 

 

圖表 6-個人資料統計-婚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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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33% 

54% 

7% 
5% 

1%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圖表 7-個人資料統計-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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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 

10% 

13% 
0% 

1% 

11% 

0% 13% 

職業 

工 商 農林漁牧 

服務業 軍公教 學生 

退休、無業、待業 家管 其它 

37% 

49% 

11% 

1% 2% 

每月收入 

2萬元以下 2萬-4萬 4萬-6萬 6萬-8萬 8萬元以上 

圖表 8-個人資料統計-職業 

圖表 9-個人資料統計-每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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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問卷數據顯示，年齡層並無顯示特定年齡有較多酒駕之情形，惟令人

擔心的是未滿 20歲青少年，酒後駕車的人數仍有一定比例，顯示未成年人

可從一定的管道購買或取得酒精類飲品，進而酒後騎車上路；性別數據顯

示酒後駕車人數以男性居多，表示女性對酒精的自制力比男性好；婚姻與

酒後駕車並無直接關聯，已婚人數跟未婚人數比例各接近一半；教育程度

方面顯示高中（職）以下的人酒後駕車比大專以上的人，佔了大部分，因

屏東縣以農業、傳統工業為主，需要付出大量勞力，部分勞動者會邊工作

邊靠藥酒補充體力；職業方面顯示以工為職業者居多，不過此數據會因地

區的工作性質與工作者人數多寡，而有所差異，此數據尚難以證明以工為

職業者較會酒後駕車；收入統計數據顯示收入在 4萬以下者較多酒後駕車，

可能是因為由於收入問題，減少民眾搭載計程車的意願，且屏東縣南北狹

長計程車數量不像直轄市隨處可招，即使民眾有意願搭乘，也找不到計程

車，因此也增加酒後駕車情形。 

第二節酒後駕駛行為統計數據及顯示 

圖表 10-酒後駕駛行為統計-酒駕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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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1-酒後駕駛行為統計-酒駕發生車禍次數 

圖表 12-酒後駕駛行為統計-何種處罰較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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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4% 

7% 

是否仍持續駕車 

完全不會 偶而會騎 如往常 

圖表 13-酒後駕駛行為統計-駕照吊扣或吊銷期間是否駕車 

  從酒後駕車行為可以發現，有 25%的酒後駕車違規人有發生車禍，可證明

喝酒對於駕駛人之行為影響相當大，較正常狀態下駕車發生車禍機率大增，

也間接證明了酒精導致駕駛人肇事率是一般正常狀態的數倍，也正因為對

交通安全影響如此巨大，才會特別針對酒後駕車違規，設立安全講習專班；

從酒後駕車違規件數統計可以發現 30.08%的違規人會再發生酒後駕車違規

行為，故可證明已有酒後駕車紀錄之違規人，再發生率相當高，當然由於

政策實施在 106年度 3月 1日開始，違規人的酒後駕車違規可能在本研究

調查之前就已發生，故此項數據未必表示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效果不佳；另

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駕罰則中，最少人認為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嚴

苛（133份問卷中僅 16份有認為嚴苛，佔全部 12%），顯示酒駕違規人針對

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不認為是一種嚴厲的處罰，違規人主要是對罰鍰

最為在意（佔全部 53%），另外 9份問卷顯示違規人認為目前酒後駕車的處

罰不會嚴苛；駕照吊扣或吊銷期間是否駕車部分，51%的違規人駕駛執照吊

銷後仍會照常駕駛，可能是因生活或工作上需要，違規人不會因為駕駛執

照被吊扣或吊銷，就不去駕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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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酒駕道安講習防制對策統計數據 

表格 2-道安防制對策統計 

題目 有幫助 

提升認知酒駕行為 76% 

修訂增加道安講習課程與講習時數 54% 

加強宣導計程車、代客駕駛及指定駕

駛 

84% 

認知酒駕相關罰則 78% 

了解酒癮，並提供轉介 69% 

  可了解大部份違規人(均超過 50%)對於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目前課程設計

內容，均認同可幫助防治酒後駕車違規再犯。 

第四節酒後駕駛認知問答統計數據及顯示 

表格 3-酒後駕駛認知 

題目 正確率 

喝酒影響運動反射神經及反應能力 30% 

可以迅速降低酒精濃度 42% 

呼氣酒測值多少以上就會被開單舉

發 

64% 

酒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理賠 81% 

觸犯刑法的公共危險罪 68% 

酒駕刑事責任 43% 

  從酒後駕駛認知問答發現，違規人對酒精會影響駕駛人的反射神經及反

應能力並不認同，這亦是國內飲酒文化所造成的認知落差，如一句常聽到

的俗話「喝酒心頭定」，顯示國人對於酒精的認識不足，違規人不認為酒精

會影響到駕駛人駕駛行為，雖講習課程不斷強調，仍難改變少部份人的錯

誤觀念。道安防制對策統計顯示，多數違規人認為提升認知酒駕行為、增

加道安講習課程與講習時數、加強宣導計程車、代客駕駛及指定駕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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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酒駕相關罰則及了解酒癮，並提供酒隱轉介治療，對於防制酒後駕車違

規行為是有幫助的，相較過去所作相關研究相符。惟問卷也發現對於增加

道安講習課程與講習時數，這部分認同較低僅有 54%同意有幫助，顯示違規

人對於增加時數部分，不認為會有更大的幫助，甚至認為短時間大量接受

講習課程，無法完全吸收，僅是加重處罰違規人，故增加課程時數方式並

不一定洽當，可嘗試改變課程進行方式，例如上課後需測驗合格才能結案，

如不合格需補考，以提高道安講習品質及違規人認真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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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議與結論 

    為防制酒後駕車違規的行為，應就地域性採取不同的方法來進行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課程，以達到最佳的講習效果，提昇交通安全觀念。以屏東

縣酒後駕車違規人道安講習上課問卷分析，建議由以下七個方面進行改變： 

一、改變工作時喝酒習慣： 

  屏東縣除了屏東市，大部分都是從事農、漁業及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  

  勞動者除了學歷不高，容易邊工作邊喝含有酒精成份的飲料，在日落 

  或下班時沒有警覺體內酒精已超過標準就直接騎車或開車回家，致產 

  生酒後開車或肇事之情形。這些勞動生產者除了喝酒之外，常常連帶 

  抽菸及嚼檳榔，有礙身體健康。建議與各鄉、鎮衛生所合作宣導健康 

  方面訊息，不限酒駕部分，從健康的角度切入（例如喝酒易罹患肝癌、 

  抽菸易罹患肺癌、嚼檳榔易患口腔癌），較容易達成不酒後開車或騎車 

  的效果。 

二、建立酒後指定駕駛人及代客叫車、計程車服務觀念 

  屏東縣酒後駕車違規人 86%月收入低於 4萬元，為了節省車資，往往酒 

    後自行騎車或開車返家，而容易酒後肇事。建議結合縣內各鄉鎮市辦 

    理村里民大會時宣導酒後不開車、指定駕駛最安全及販售酒類商店主 

    動協助民眾酒後代客叫車服務，提前告知民眾有代客叫車、計程車服 

    務，避免民眾酒後無法自行叫車。 

三、加重酒後駕車罰鍰，讓民眾警覺罰鍰難以負荷 

屏東縣酒後上課民眾問卷顯示最在意(53%)的是罰鍰部分，因月收入低 

於 4萬元，如果又因酒駕被罰鍰將嚴重影響生活品質。建議修改提高 

酒駕罰鍰，讓民眾警覺如果酒後駕車將處以高額罰鍰，而不輕易酒後 

騎車或開車。 

四、增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後需經考試及格才能結案 

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方式，違規人並不認為是嚴厲的處罰(僅 12%認 

為)，造成部分違規人上課時不認真聽講，只要等下課時間到就可以結 

案了，沒有達到交通安全教育的效果。另部分認真上課的違規人就深 



第 15 頁 
 

刻感受到課程對其交通安全觀念非常有幫助，同時問卷也發現增加酒 

駕交通安全講習時數對於防制酒後駕車沒有幫助。建議在不延長交通 

安全講習時數下，改變上課模式即針對早上「駕駛道德、交通法令及 

高、快速公路行駛要領」課程部分，在下午時需進行考試，及格者才 

能在所有課程結束後取得結案證明，如果不合格者需擇日補訓並測 

驗，直到通過考試為止。讓酒後駕車違規人覺得交通安全講習課程不 

再是輕鬆、隨便應付就能結案。 

五、提高吊扣、吊銷後無照騎車或開車之罰鍰 

    酒後駕車違規人，其駕照因酒駕遭吊扣或吊銷，為了生活需要，依舊

騎車或開車(51%)，這也凸顯出違規人投機心態，只要不被警察攔查，

駕照就算被吊扣或吊銷也沒關係。建議提高無照駕駛罰鍰及加強宣導

無照駕駛，如發生交通事故，保險無法理賠，將造成荷包嚴重失血，

甚至影響生計，藉以提醒無照駕車違規人，珍惜自己駕照有效狀態，

不再無照騎車或開車。 

六、請縣警局就轄區易肇事道路，不定期執行酒駕取締勤務 

屏東縣酒後駕車行為發現，經警舉發酒後駕車的違規人有 75%沒有發生

交通事故；69.92%的違規人只有 1次酒駕紀錄，表示警局執行酒駕勤務

能夠減少酒後肇事及達到防止違規人再次酒駕效果。因此建議縣警局在

易肇事道路及各分局轄區不定道路、不定時間執行酒駕取締，提醒違規

人不可以心存僥倖。 

七、道路交通安全紮根，從小培養交通安全觀念 

屏東縣酒後駕車 70%違規人並不認同酒精會影響駕駛人反射神經及反 

應能力，大部分認為只是酒後運氣不佳，剛好被警察攔檢才被開單。 

根本不了解酒後對人體之影響，除了會麻痺中樞神經及視覺神經之 

外，更因個人英雄主義作祟，酒後不聽朋友或旁人建議坐計程車或指 

定駕駛人開車，堅持自行開車返家而產生酒後駕車或車禍之情形，也 

不太清楚酒後駕車罰則嚴重性。建議在縣內辦理交通安全宣導時，由 

國小開始介紹酒精對人體之影響，從小就建立對酒精的正確觀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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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喝酒及勸酒習慣，並隨著年紀增長在國中、高中時期導入酒駕罰則 

規定，長期潛移默化教育，進入大學時期才能防範酒後騎車或開車之 

情形。未來更期盼道路交通安全法可將相關教育納入法規規範，不僅 

由交通機關負責宣導教育，而是納入目前教育體系，才能確實教育紮 

根。 

交通安全講習對防制酒後駕車有一定的幫助，確實有助於降低酒後駕

車違規者再犯，降低違規肇事率且能夠導正違規人的觀念。因統計發現屏

東縣酒後駕車違規人對於酒精對身體的影響僅 30%有正確的認知，且增加道

安講習課程內容、時數也僅有 54%的人認同。違規人只針對自己感興趣的內

容認真聽講，當講師授課的內容與自己觀念有所衝突時，吸收會更少，甚

至會忽略講師的內容，及少部分跟本不想聽講的違規人，故縱使增加再多

內容給違規人亦難達到講習的效果，並會導致違規人與課程講師之衝突，

所以應該改變講習課程進行方式，確認違規人能夠專注聽講，達成交通安

全教育及避免再次酒後騎車或開車的目的，建議在課程結束前必需通過考

試測驗，及格者予以銷案，不及格者需擇日補訓並測驗合格後才能結案，

參加交通安全講習之違規人，為了順利通過考試，勢必認真聽講。另外長

期來看要導正酒後騎車或駕車觀念，建議將酒精對身體之影響、酒後駕車

之高肇事風險及飲酒文化等觀念，融入國小課程教材，並在國中、高中時

期持續加入酒後駕車相關罰則及法律規定，俟年滿 18歲進入大學或直接進

入社會就業時，對於酒後駕車之觀念已有正確的認知及觀念，方能減少或

杜絕酒後駕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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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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